 (
咨询电话:7591512
)非公证继承（受遗赠）转移登记
查验申请材料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备注

	1
	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
查验申请书（原件）
	申请人需对提交的查验申请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所有查验申请材料齐全以后，现场填写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查验申请书。

	2
	不动产权属证书
（原件）
	①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、国有土地使用证（如有多本产权证的需一并提供）。
②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明的提供商品房合同、拆迁（房改、集资）协议、房地产权登记信息表、分户核定表等权属材料；如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的，需申请办理遗失公告。

	3
	死亡证明
（核原件收复印件）
	1 直接证明。
一般可提供公安部门的注销户口证明、死亡医学证明、火化证明、死亡公证书、交警部门的死亡通知书、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判决书等(2000年及之后去世的相关人员，必须提供以上死亡证明之一)。
2 无以上证明。
如因年代久远继承人无法获知被继承人的父母姓名、死亡时间的可按以下情况提供佐证材料（原件）：（1）被继承人死亡时未满80周岁的可由单位（须是行政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）、居委会、村委会其中之一证明被继承人父母死亡情况；（2）被继承人死亡时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可由所有继承人承诺表述被继承人父母死亡情况（明确是否先于被继承人死亡）

	4
	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明（核原件收复印件）
	①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护照、港澳台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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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属关系证明材料
（原件）

	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包括以下3点:
1 出生证明、独生子女证、结婚证明或离婚证明（附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）或法院判决（调解）文书含生效证明，如存在多段婚姻，需提供每段婚姻的档案证明材料。
2 被继承人及配偶人事档案（加盖公章，如为复印件则需注明与原件相符）如没有人事档案、档案遗失或档案不能清晰体现家庭成员信息，则须至少调取两位继承人的人事档案（少于两位继承人的人事档案，则须调取初始户籍证明）
3 亲属关系证明表。由产权人所在单位（必须是行政事业或国有企业）、村委会、居委会、街道办其中一个部门在证明上加盖公章出具。


	
	
	


查验申请材料仅需一人前往窗口提交。


其他证明文件（核原件收复印件）：
（1）取得不动产权利的证明文件。提交包括：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生前与配偶关于不动产的财产约定(民政局备案、财产公证书、法院判决文书等)；继承公证书。（核原件收复印件）
（2）遗嘱。分为自书遗嘱、代书遗嘱、打印遗嘱、录音录像形式的遗嘱、口头遗嘱、公证遗嘱（详见《民法典》第1134-1139条），从2021年1月1日《民法典》正式实施开始，规定遗嘱的效力以最后一份为准，不再以公证遗嘱为效力优先，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凭遗嘱办理的，需所有继承人同时到场接受问询，如无人对遗嘱提出异议，则按遗嘱内容确定继承人；如其中有继承人表示对遗嘱存在异议的，且最终无法对继承份额达成一致意见的，申请人须向法院申请判决继承权。
（3）民政部门出具的抚养、领养、收养证明。（核原件收复印件）
（4）属非婚生子女的提供、法院认定书或其他证明材料。（核原件收复印件）
（5）香港、澳门出具的相关证明，须加盖《中国法律有限公司（香港）转递专用章》；台湾的证明文件须经广西公证员协会认可；涉外人士的相关证明需附加证明认证，认证的外文材料须当事人进行中文翻译并签字确认，对翻译内容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（原件）
（6）放弃继承公证书、委托公证书。若继承人无法到现场参与问询，可以通过在公证处办理相关公证书表示放弃继承或接受继承。放弃继承需要办理放弃继承公证书，而接受继承则需要办理委托公证书（委托书须说明委托事项，并注明受托人全权代表委托人接受继承中涉及相关事宜的问询），由其他继承人代其提交相关公证书（原件）。
接受问询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接受问询前，所有继承人须对不动产所继承的份额协商一致。如存在继承人之间对继承份额有争议，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，不在我单位办理范围内，须由继承人向法院申请判决继承。
（2）工作人员查验材料后通知申请人，申请人需联系所有继承人到场接受问询；预约时间带齐材料原件共同到场接受问询；如有关继承人未按预约时间到场需另行预约时间。
（3）问询中有两名工作人员对各当事人分别进行单独问询，所有被问询人员须保证意识清楚；进到问询室须如实回答，并填写有关材料，问询双方对问询记录签字确认，问询过程将全程进行录音录像，如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引起的法律后果由被问询人承担。 
（4）问询结束后，所有继承人签署具结保证书，一经签字确认，不得对继承或放弃继承事项反悔，如反悔行为产生继承人之间的争议，须由继承人向法院申请判决继承。
公示查验结果
对拟登记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将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（宅基地办理继承、遗嘱继承的还需在不动产所在地公示），公示期为15个工作日或60日。
温馨提示：
1、产权性质属于房改房、经济适用住房、单位集资房等福利房要求完成房改办上市申请（5812506）；在领取告知书后可办理土地出让手续。
*属于夫妻间继承的可选择是否办理上市申请和划拨转出让手续
*划拨土地（住宅类）可选择非公证继承登记之后，再办理出让手续。
2、集成服务：继承转移登记+买卖或赠与转移登记、继承转移登记+抵押变更登记、继承转移登记+变更登记，一事通办。
3、办理期限：10个工作日（不含公示、问询、办理房改上市、土地划拨转出让等手续）。
4、收费标准：（住宅80元/套，非住宅550元/套）。
